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有关文件后，我

们认为：   

1、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达集团”）

及江西伟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宸信息”）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2、公司控股股东新力达集团及江西伟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

宸信息”）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体现了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及对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有利于公司长期

战略决策的延续和实施。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前述定价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4、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同

时，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将回避表决。关

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江西伟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伟宸信息”）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认可该项关联交易，并同意该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